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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淮北市城市道路和绿地挖掘占用管理办法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依据
为了进一步加强城市道路管理，规范城市道路和绿地挖掘、占用行为，保障城市道路和园林绿化设施完好，充分发挥城市道路、园林基础设施功能，依据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《城市绿化条例》《安徽省市政设施管理条例》等上位法规，结合近年淮北市城市道路和绿地挖掘占用管理现状，参考《合肥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》《徐州市城市道路挖掘管理办法》《扬州市市区城市道路管理办法》等先进管理经验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起草了《淮北市城市道路和绿地挖掘占用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。
二、起草背景和意义
城市道路和绿地挖掘占用管理工作直接关系城市文明形象，影响广大群众日常生活。近年来，随着我市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，各项市政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工程不断增加，城市道路和绿地挖掘、占用活动日益增多，然而反复开挖、交叉开挖、超期开挖、围而不建、围大建小、围挡、警示标志不规范等现象仍时有发生，部分挖掘道路、绿地后恢复质量较差，群众存在一定不满情绪。为此，淮北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依据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《安徽省市政设施管理条例》等精神，在学习借鉴合肥、徐州、扬州、苏州、西安、深圳等各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淮北市挖掘占用施工存在的主要问题，研究起草了《淮北市城市道路和绿地挖掘占用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。
本《办法》有利于提高城市道路建设管理水平，有利于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，有利于增强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淮北市城市道路和绿地挖掘占用管理办法》（送审稿）共六章四千余字，包括：总则，计划管理，行政许可，挖掘、占用管理，修复管理，附则。各章内容概要如下：
（一） 总则：说明出台依据、适用范围、职责分工等。
（二） 计划管理：明确统筹安排、计划管理，同区域错时实施、同路段同步建设原则；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在审批地下管线综合规划、核发地下管线选址意见书时的管理职责；建设单位制定年度挖掘、占用计划。
（三） 行政许可：明确办理许可的情形、办理渠道、提供的材料、不予许可的规定等。工程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许可决定规定施工。
（四）挖掘、占用管理：主管部门按照勘查、检查、验收程序加强审批管理和批后监督。施工前、施工期间，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管线单位都应当共同做好地下管线保护相关措施。规范施工前及施工期间的现场围挡、公示、警示设置，明确规定围挡设置“即围即建、建成即拆”。
（五）修复管理：明确修复标准、第三方基层压实度报告、CCTV检测影像资料、恢复和赔偿责任等要求。
（六）附则：规定实施时间、有效期。






